
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提出資料庫條約草案、歐盟通國並

實施歐洲資料庫保護法、美國陸續提出多次立法草案之後，國

內的未來的修法趨勢值得關注。  

 

 

由於編輯著作的原創性門檻，將形成內容不受著作權保護

之資料庫的保護困難；歐盟的特別權模式可能存在保護期間的

判定困難；公平交易法的保護模式又有主體性與競爭關係的限

制；本文建議採取「特別權與公平交易法混合模式」作為立法

的方向，賦予內容不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一特別權利，針對

保護要件做出定義、規範、以及合理使用之例外，而在侵害的

救濟則採用公平交易法模式，規範一定年限內被侵權者應提起

民刑事訴訟來保護自己的權利。  

以特別權方式來規範資料庫的保護範圍等權利，明確賦予

資料庫法律上之地位，界定其為財產權之一種。不以智慧財產

權模式，是因為內容不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，其特徵即在於

所謂的「事實」，與智慧財產權所保護的人為創作的要求並不

一致，因此另以特別權保護，可以避免混淆。  

從前述章節的分析可以得知，資料庫在建置的過程中，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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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明顯的規模經濟。換言之，資料庫的建置與固定成本極高，

但是提供給每位使用者的邊際與變動成本卻很低。規模經濟明

顯的產業，很容易形成自然獨占或是寡占的產業型態，因此，

允許給予資料庫權的作法亦符合經濟上的理由。  

此外，採取公平交易法的救濟模式，可以避免產生對於資

料庫內容建立時間不一而將發生認定點的困難。對於以一定期

間來作為保護規範的期限方式，最常為人爭議的即在於，一有

價值的資料庫必然會不斷更新其內容，以維持其競爭力，但

是，適用到保護年限的時候，應以哪一筆資料建立的時間作為

保護期間的起算點？因此，對於重大更新可以重新起算的規

範，被批評為形同永久性的保護。而若採取第一次建立期起

算，新的重大更新不會取得重新起算的保護期，則對於不斷更

新的資料庫而言，一旦過了保護期，卻又形同沒有保護。因此，

採取一定年限內必須提起訴訟，以保護自己的權利，可以避免

期間起算的判斷困難，並讓權利人對於受侵害的狀況採取積極

的作為。若該權利人對於其資料庫遭受未經授權第三人的擅自

擷取、利用並未積極的顯示其遭受侵害、要求保護，甚至部分

權利人可能並不反對該行為的情形下，法律若仍耗費資源在期

間的判定上，就顯得不經濟。  

最後，不論歐洲或美國的例子，對於資料庫保護都必須涉

有例外規定，我國在這方面亦必須謹慎，以使資訊的傳播不致

受到阻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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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限於著作權對編輯著作的原創性要求，內容不受著作權

保護之資料庫很難獲得著作權的保護。而其他的科技、法律保

護手段，又各有其侷限性，因此歐盟的特別權保護模式值得討

論。  

但是特別權的保護模式，可能對於事實的保護期間無限期

延長，形同永久保護。雖然使用者可以從資料來源處自力分別

收集資訊，但卻降低了資料庫對於促進資訊流通性的貢獻。此

外，對於單一來源資料，給予資料庫特別權亦可能導致研究進

行的困難。因此，本文從法律與經濟的分析觀點，認為不可貿

然引進特別權保護模式。  

藉由對於著作權法保護模式、特別權保護模式、以及公平

交易法保護模式的討論，輔以經濟理論對於影響侵害行為的因

素分析，本文對於內容不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的法律保護，

建議採取特別權與公平交易法混合模式，兼顧資料庫建造者、

資料庫產業利用者以及學術研究之利益，以促進資訊產業對於

資料庫的應用與發展。  

本文第一章介紹此研究之動機及研究架構。第二章從資料

庫的介紹開始，檢視目前實務運用的科技措施對於資料庫的保

護，分析自力救濟的不足。第三章探討相關法律，分析其對於

內容不受著作權保護之資料庫的適用困難，造成保護不足。第

四章介紹歐洲的資料庫產業，以及歐洲資料庫指令，並參酌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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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各會員國法院所形成的判決，討論其運用上的優缺，並參考

美國對於資料庫的相關立法草案，以及各界支持與反對的相關

討論，討論立法時特別關注的共通點。第五章從法律經濟分析

著手，回顧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傳統理論，並探討影響侵權

者的行為之關鍵因素及成本。第六章檢視我國目前對於資料庫

的保護，並針對三種立法模式進行討論。最後，則形成立法建

議，供後續研究者參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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